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总部经济企业考评得分表
	考核项目
	具体指标
	赋值标准
	备注
	得分

	企业开设
	实缴注册
资本
	实缴注册资本金超过1000万元得1分
	具体由总部经济领导小组认定
	

	企业经营
情况
	主营业务
利润
	按各行业主营业务毛利进行区别赋分：
商品或劳务销售、进口行业每1万元主营业务毛利赋0.052分；交通运输业每1万元主营业务毛利赋0.036分；现代服务业每1万元主营业务毛利赋0.024分；生活服务业每1万元主营业务毛利赋0.024分；
	主营业务毛利是指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支出的净值；总部经济领导小组根据需要对行业及具体赋分值进行调整。
	

	
	利润总额
	利润总额每1万元赋值0.08分
	
	

	企业发展
前景
	研发投入
	产品研发的经费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%以上，得1分；产品研发的经费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%以上，得2分；产品研发的经费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%以上，得3分。该项最高3分。
	具体由科技部门认定
	

	
	获得表彰
情况
	获得市级以上部门荣誉表彰的，每次得1分；获得省级以上部门荣誉表彰的，每次得2分；获得国家级以上荣誉表彰的，每次得3分，最高得5分。
	
	

	
	人才引入
	招引大学生每名得0.2分；硕士每名得0.4分；博士生每名得1分；招引C类人才以上每名得2分；入选市级领军型人才创业项目得3分，该项最高得10分。
	具体以社保数据为准
	

	企业社会
贡献
	创造就业
岗位
	每新增一个就业岗位（社保满6个月）得0.2分，最高得分5分
	具体以社保数据为准
	

	
	参与公益
事业
	积极参与慈善捐赠、对口支援等工作，最高得3分。
	具体分值认定由总部经济领导小组评定
	

	年度综合分值
	
	
	
	

	考评得分
	分值折算
系数
	一般考评按照年度综合分值的0.85的系数进行折算；年度综合分值110分以上按照0.9的系数进行折算；年度综合分值超过1100以上按照0.95的系数进行折算
	注：由县外迁入的总部企业，以迁回后的统计数据为准。
	



